
版號：111LYQ01192025表18-3-1(11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45 6.041.370.501.460.500.050.591.670.780.451.940.280.781.6010.00

第2分位 1.62 5.003.092.033.531.110.141.292.642.061.693.411.551.923.6910.00

第3分位 2.65 5.064.282.734.501.740.181.694.042.532.814.182.812.634.3310.00

第4分位 3.68 5.115.412.984.692.410.292.085.122.923.635.184.083.215.0210.00

第5分位 4.83 5.226.553.725.053.120.392.706.283.554.786.335.404.246.1810.00

第6分位 6.24 5.907.864.685.934.110.613.617.624.476.128.356.955.727.5210.00

第7分位 8.14 7.089.526.127.515.451.345.099.756.248.2810.448.948.069.8410.00

第8分位 11.02 9.1112.068.399.857.443.177.3512.448.4711.2412.1112.0911.1212.5310.00

第9分位 16.20 14.6516.2213.9416.0611.996.8912.1518.0914.8817.6116.4817.2918.2218.4310.00

第10分位 45.18 36.8333.6554.9041.4262.1386.9363.4332.3554.1143.3831.5840.6244.1030.86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